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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知识产权服务业协会

首知服协〔2015〕51 号

关于组织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和企业

参加第四届中国（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第四届中国（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以下简称“京交

会”）将于 2016 年 5 月 28 日至 6月 1 日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由北京市知识产权局主办，首都知识产权服务业协会和中国专利

保护协会共同承办的知识产权服务业展区将第三次参加京交会

这一国际盛会。

为做好京交会参展的各项准备工作，充分展现知识产权服务

业积极健康的精神风貌、知识产权服务机构专业的服务水平和日

益增强的社会影响力，展示企业的专利产品、专利技术交易的丰

硕成果，我会现面向国内外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和企业招募参展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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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与京交会组委会沟通，知识产权服务业板块参展商可免费参展

（展位装修费用自行承担）。京交会期间，知识产权服务板块将

举办国际论坛、行业大会等主题活动，所有参展商均可免费参加。

请有意向参加第四届京交会知识产权服务业展区的机构和

企业填写报名表（详见附件 4），并于 2015 年 12 月 30 日 17:00

前回复至协会邮箱 cipsa@vip.126.com。

欢迎国内外所有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和企业踊跃报名！

附件：1、中国（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概览

2、知识产权服务业展区历届京交会参展剪辑

3、首都知识产权服务业协会简介

4、中国专利保护协会简介

5、第四届京交会知识产权服务业展区参展商报名表

首都知识产权服务业协会

2015 年 12 月 3 日

（联系人：潘天骄，黄立；联系电话：010-51530191,51530062）

首都知识产权服务业协会 2015年 12月 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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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国（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概览

经国务院批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

共同主办的中国（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简称京交会）自

2012 年起，每年 5 月 28 日至 6 月 1 日在北京举行；自 2014

年起，改为每两年举办一次。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贸易和发展

会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是京交会的永久支持单位。 教育部、

工信部、财政部、住建部、交通部、铁道部、文化部、卫生部、

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体育总局、国资委、旅游局、邮政局、

中医药局、贸促会 16 家中央单位为京交会支持单位。

京交会定位于国家级、国际性、综合型，是涵盖世界贸易组

织界定的商业服务，通讯服务，建筑及相关工程服务，金融服务，

旅游与旅行相关服务，娱乐、文化与体育服务，运输服务，健康

与社会服务，教育服务，分销服务，环境服务，其他服务等 12 大

类服务贸易领域的综合型交易平台。京交会致力于成为中国服务

业“引进来”和“走出去”的重要渠道，权威服务贸易政策和信

息的发布窗口，各国服务贸易企业的交流合作桥梁，具有持续发

展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国际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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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京交会已于 2012 年 5 月 28 日至 6 月 1 日在国家会

议中心成功举办，围绕服务贸易 12 大领域开展了开幕式暨高峰

论坛、高层论坛、综合展示、推介洽谈、主题日活动、权威发布

等 6 类 130 多场活动，共有中外参展企业 1721 家，全球 83 个

国家和地区的注册客商 2.4 万人，到会专业观众累计超过 10 万

人次，总成交额 601.1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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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知识产权服务业展区历届京交会参展剪辑

2013 年 5 月 28 日至 6月 1 日的第二届中国（北京）国际服

务贸易交易会（简称京交会）中，知识产权服务业展区首次亮相

京交会。展区占地 188 平方米，蓝白相间、简约大气的风格，吸

引了大量企业、个人前往参观、咨询。展区的参展机构涵盖了知

识产权代理、信息服务、公共平台、司法鉴定和社会公益组织等

几个部分，较为完整地展现了首都知识产权服务业的特色。展区

展现了首都知识产权服务业专业细致的服务理念和积极向上的

精神面貌，促进了服务机构之间的交流，对于帮助社会更好的了

解知识产权服务行业、扩大行业影响力将产生深远影响。

为配合北京主题日活动，6月 1日上午，由京交会知识产权

保护办公室主办，北京市专利代理人协会承办，北京知识产权保

护协会、北京知识产权发展沙龙支持的“展会知识产权保护沙龙”

活动成功举办。来自中外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人员、知识产权服

务机构的从业人员以及部分行业协会的代表汇聚一堂，围绕“展

会知识产权保护”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的交流和讨论。沙龙活动

的成功举办，有利于增强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促进我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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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业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的不断完善。

2014 年 5 月 28 日至 6月 1 日举办的第三届京交会，知识产

权服务业展区第二次参加京交会。在充分总结和借鉴第一次参展

经验的基础上，共有来自 10 个国家和地区的 21 家知识产权服务

机构参展，服务机构类型囊括知识产权代理服务、数据服务、咨

询服务，这也是境外知识产权服务机构首次参加京交会。与此同

时，知识产权服务业展区分别在 5月 30 日举办了知识产权数据

服务推介会、在 5月 31 日举办了知识产权政策及服务推介会，

向参会企业和人员介绍了知识产权服务相关内容，为参展企业搭

建了对外的推广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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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首都知识产权服务业协会简介

首都知识产权服务业协会于 2015 年 4 月 8 日，由首都经济

圈知识产权服务机构自愿联合发起成立，是经北京市社会团体登

记机关核准登记的非营利性社会团体。目前，协会拥有 159 家会

员单位。

作为我国首家知识产权服务业行业协会，首都知识产权服务

业协会的业务范围主要包括:

1、组织行业培训、技术咨询、信息交流、会展招商以及产

品推介等；

2、参与有关行业发展、行业改革以及与行业利益相关的政

府决策论证，提出有关经济产业政策和立法的建议，参加人大、

政府举办的有关听证会；

3、代表行业企业参加反倾销、反垄断、反补贴等调查或者

应诉活动，或者向政府相关工作部门提出调查申请；

4、根据协会章程或者行规行约，制定本行业质量规范、技

术规程、服务标准；参与地方或者国家有关行业产品标准的制定；

5、加强行业信用体系建设，建立本会会员诚信自律管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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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准入与退出诚信审核制度、信用评价和认证制度及行规行约,

引导会员企业加强诚信自律,不断提升诚信自律管理水平；

6、通过法律、法规的授权，开展行业统计、行业调查、发

布行业信息、出具公信证明、价格协调、行业准入资格、资质审

核等工作；

7、监督会员单位依法经营，对于违反协会章程和行规行约，

达不到质量规范、服务标准、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参与不正当

竞争，致使行业集体形象受损的会员，行业协会可以根据章程的

规定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

8、协调会员与会员，会员与行业内非会员，会员与其它行

业经营者、会员与消费者及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

9、开展国内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

10、开展法律、法规、规章和协会章程规定的其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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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中国专利保护协会简介

中国专利保护协会是民政部批准、国家知识产权局业务主管

的全国性、专业性、非营利性社会团体，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大力

倡导下，于 2003 年 10 月在北京成立。中国专利保护协会始终坚

持为企业服务的发展方向，致力于成为企业利益的知音者、企业

诉求的反映者和知识产权的宣传者，积极发挥知识产权领域政府

与企业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为推动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和

知识产权事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专利保护协会的业务范围包括：

1、宣传、贯彻我国专利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受有关政

府部门和会员委托，在境内外举办各种与专利有关的活动，为会

员提供专利信息、咨询和法律等方面的服务；

2、组织会员交流依法管理、保护、运用专利的经验，提高

会员专利管理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拓展其工作范围与内容，强化

会员自我保护、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的机制；

3、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接受会员的申诉和委托，向政府

有关部门反映会员的意见和要求，并提供相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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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协助政府专利执法部门及司法部门处理涉及会员的专利

纠纷，并根据政府主管部门的授权和委托，组织协调会员参加有

关专利的国际诉讼，对专利纠纷进行调解；

5、适应会员需要，举办专利保护相关培训班、研讨会和交

流活动等，提高会员专利管理人员的素质和业务水平；

6、发挥桥梁作用，增强会员与政府有关部门的联系和沟通，

增进会员之间的了解与合作；

7、开展与境外相关机构、团体的友好往来，促进国际交流

与合作；

8、开展调查研究，就专利保护所需的公共环境相关政策、

法规和做法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意见和建议；

9、依照有关规定，编辑出版会刊，介绍企事业单位专利保

护工作开展动态和国内外有关专利管理与保护信息；

10、举办本团体的年会及其他相关业务会议；

11、履行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行

使的职责，办理政府有关部门和会员委托的其他事项。



-11-

附件 5

第四届京交会知识产权服务业展区参展商报名表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姓名
邮编

联系人 联系人职务

联系人办公电话 联系人手机

邮箱 传真

单位基本情况

（包括在行业、

专业中的地位、

业绩、特色等）

备注：

注：请报名参加第四届京交会知识产权服务业展区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和

企业，填写报名表，并于 2015 年 12 月 30 日 17:00 前回复至邮箱

cipsa@vip.126.com。


